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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TRDC有机产品认证收费细则 

1 总则 

1.1 为了规范有机产品认证收费行为，维护认证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有机产品认证

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 OTRDC 现有认证业务范围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

1.2 本细则确定的收费项目依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《关于颁布实施〈认证机构公平竞

争规范－认证价格自律规定〉的通知》（中认协监[2013]102 号）的规定制定。 

1.3 本细则适用于杭州中农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杭州中农，英文缩写

OTRDC）开展的有机产品认证收费。 

2 收费原则与用途 

2.1 OTRDC 本着“发展有机产品，企业增收，农民增效”的原则，考虑农业基础薄、

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和从业企业规模偏小的实际情况，在国家指导价格的基础上，制订收

费标准。 

2.2 OTRDC 本着不以盈利为目的原则。认证收费的收入不得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投

资。认证费用与是否获得认证无关。 

2.3 认证收费主要用于与认证有关的人员培训与注册、能力提高与持续培训、人员工

资与“五险一金”、办公、形象与宣传、认证审定与注册评估、认可能力评审和年度管

理费、国家规定的税收等，以及房屋、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和维护费用，维持 OTRDC

的正常运转。 

2.4 OTRDC 实行有偿认证服务，独立经济核算。按本收费细则收取的费用是 OTRDC

唯一财务来源，为维护本 OTRDC 审核立场的客观性、独立性、公正性，不接受申请人

或获得企业任何形式的资助。 

3 收费标准 

3.1 本规则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基本要求，每年的认证收费根据认证评审工作的复杂程

度等因素重新核算。 

3.2 认证费与最终认证结果无关，即使最终未获认证，认证费不予退回。 

3.3 检查包括文件审核、现场检查和报告编写三大部分组成。对审核中不合格项的纠

正措施的现场验证不再另外收取费用。 

3.4 证书有效期内扩大认证范围需二次检查、单独进行审核时，需要增加认证费用，

具体根据复杂程度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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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认证收费基本信息表（以茶叶等饮料作物为例） 

序号 项目描述 费用 说明 

1 作物类 农场 1 万元+影响因素费用 执行《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－认证
价格自律规定》（中认协监[2013]102

号）。如初次认证基础价格：茶叶等
饮料作物，面积 20 公顷（300 亩）
为基础收费 1 万元，每增加 20 公顷
（300 亩），增加认证费 0.3 万元；
作物类（茶叶加工）收费 0.8 万元。
外购有机原料 50%以上进行加工的
有机加工认证，视加工产品的种类及
其规模、食品安全风险程度、工艺的
复杂程度等因素而定，认证费用 2.0

万元～8.0 万元。 

2 作物类 加工 0.8 万元+影响因素费用 

3 
加工类（外购原

料 50%以上） 
2.0 万元+影响因素费用 

4 样品检测费 据实支付 

5 
有机码标志标

签费 

OTRDC 核定标签数量，按成

本收取标签费用 

6 销售证 100 元/张 

7 
交通差旅费、

食宿费 

甲方根据实际发生费用据实

支付 

3.6 申请人同时认证 2 个以上项目（指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中的产品名称），第 1 个项

目按正常认证收费，第 2 个（含及以上）收取作物认证费总和的 50%，相应的认证费

用及其影响因素参照相应作物类计算。 

3.7 （1）应实施规则要求，需增加现场检查频次的项目，每增加一次现场检查，增

加认证费 0.3 万元；（2）对于小农户认证，当农户数多于 20 户时，每增加 100 户，增

加认证费 0.3 万元，或视交通状况、地块分布、加工现场数量、同一单元中非有机的生

产规模等影响认证收费的因素，增加认证收费；（3）加工数量超过基数（茶叶 30 吨），

增加认证费 0.3 万元以上；（3）对于分场所，视距离和复杂程度等因素每一分场所增加

收费 0.3 万元～1.0 万元；（4）再认证收费不低于初次认证收费的 75%；再认证时遇增

加产品、扩大规模等情况，按“影响认证费的因素”增加收费；（5）实际确定项目认证

费还可考虑（不限于）：申请人人员数量、涉及的农户数量、交通状况、地块分布、加

工现场数量、同一单元中非有机的生产规模、是否曾获得相关认证等因素。 

4 费用收缴方式 

4.1 现场检查前，申请人须缴纳认证费用。 

4.2 认证费用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。缴费方与获证组织名称（申请人）不一致的，须

提供缴费方与获证组织有关联的证据。 

4.3 做出认证决定之日起 2 个月内开具全部缴费金额的发票。 

4.4 检查工作所发生检查员的交通、食宿和出差补贴等费用由申请人承担，据实支付。 

4.5 产品样品检测费根据 OTRDC 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（检测中心）按国家规定的标

准收取，在确认实际金额后，申请人直接向分包检测机构缴纳或由 OTRDC 代收。 

5 声明 

在国家有关收费政策调整时 OTRDC 将保留调整费用的权力，OTRDC 将及时向

申请人等相关方通报费用变动情况。 

http://www.organicteachina.com/

